
臺北市政府 91.12.10.  府訴字第０九一二八七二五三００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

　　　　　　○○○

　　　　　　○○○

　　　　　　○○○

　　　　　　○○○

　　　　　　○○○

　　　　　　○○○

　　　　　　○○○

　　　　　　○○○

訴願代表人　○○○

　　　　　　○○○

代　理　人　○○○律師

　　　　　　○○○律師、○○○律師、○○○律師、○○○律師

原處分機關　臺北市大同區公所

　　右訴願人因神明會變動會員名冊公告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九十年十

二月十三日北市同民字第九０二二三六六二００號函所為處分，提起訴願

，本府依法決定如左：

　　　　主　　文

　　原處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於收受決定書之次日起九十日內另為處分

　　。

　　　　事　　實

一、緣「○○崇神會」於九十年一月二十日召開會員大會，會中決議由現

　　存六名會員（即訴願人○○○、○○○、○○○、○○○及案外人○

　　○○、○○○），另行增補訴願人○○○、○○○、○○○、○○○

　　及○○○等五人為會員，訴願人等並共同推舉訴願人○○○向原處分

　　機關申辦○○崇神會變動會員（派下）名冊徵求異議公告。訴願人○

　　○○乃於九十年十月十二日以○○崇神會管理人身分，繕具申請書並

　　檢附推舉書、該崇神會沿革、會員（派下）系統表、現有會員（派下

　　）名冊、刪除會員（派下）名冊、新增會員（派下）名冊、確定會員

　　（派下）名冊、會員大會會議紀錄、會員（派下）全部戶籍謄本、最



　　高法院判決確定證明書及判決書、○○日報四十九年十月十九日第五

　　版所刊登臺北市延平區公所公告影本、前臺灣省臺北市延平區公所四

　　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北市延民字第一九五０號證明影本及該崇神會

　　之綜合存款存摺封面影本等資料，向原處分機關申辦○○崇神會變動

　　會員（派下）名冊徵求異議公告。經原處分機關審核前開資料，乃以

　　九十年十月二十五日北市同民字第九０二二００五四００號公告「○

　　○崇神會」變動會員名冊等件徵求異議事宜，並以九十年十月二十五

　　日北市同民字第九０二二００五四００號函副知本府民政局，經該局

　　以九十年十一月七日北市民三字第九０二二五四一三００號函請原處

　　分機關說明原處分機關辦理前開公告案之依據，經原處分機關以九十

　　年十一月十九日北市同民字第九０二二一九三六００號函復本府民政

　　局略以：「......說明......二、○○崇神會會員（派下）名冊前經

　　臺北市延平區公所四十九年十月十八日北市延民字第一九五０號於中

　　央日報刊登三日（四十九年十月十八、十九、二十日），惟該異議期

　　間中無任何人提出異議，並由臺北市延平區公所四十九年十一月二十

　　三日北市延民字第一九五０號核發證明書在案。

　　三、另依據　貴局九十年七月三日北市民三字第九０二一三七八四０

　　０號函說明三之意旨及內政部七十八年十月十八日臺七八內民字第七

　　四七八三九號函：以動產或其他債權、證券等，供為祭祀公業之財產

　　，其處分依其他有關法令規定，應參照前提『祭祀公業土地清理要點

　　』辦理時，民政機關（單位）應可受理，以資便民。：....」

二、嗣訴願人○○○向臺北市議會○○○議員陳情，○○○議員乃於九十

　　年十一月十五日以書面向本府民政局提出質詢，經本府民政局審核全

　　案後認定本案申請人（即訴願人○○○）未經先行申請重行辦理公告

　　補發會員名冊程序，逕向原處分機關及本市中山區公所分別辦理「○

　　○崇神會」及「祭祀公業保生大帝」會員變動公告徵求異議，違反內

　　政部八十年六月二十一日臺內民字第九三五四五一號號函釋意旨，乃

　　以九十年十二月五日北市民三字第九０二二七七九八００號函知○○

　　○議員及原處分機關略以：「......說明....：二......本案因當事

　　人提出四十九年十月八日公告『天上聖母祠宇媽祖宮祭祀公業保生大

　　帝（○○崇神會）』之相關證明文件影本作為佐證資料（不具直接證

　　明力），本局基於為民服務之立場，乃從寬認定予以受理。基此，本

　　局曾於七十一年七月十九日以北市民三字第一０一五二號函復○○○



　　先生『如需重新發給（派下）名冊，請檢附祭祀公業（神明會）有關

　　文件向本局提出申報，重新公告發給』在案。復依內政部八十年六月

　　二十一日臺（八０）內民字第九三五四五一號函釋意旨：行政機關遺

　　失或銷毀原經核准登記之文件，而神明會自存之信徒名冊亦已遺失，

　　政府機關無從據以補發，為昭慎重，宜由主管機關重新辦理公告事宜

　　，合先敘明。三、是以，『天上聖母祠宇媽祖宮祭祀公業保生大帝（

　　○○崇神會）』自存原始資料遺失，而行政機關亦無原核准登記檔案

　　資料時，欲申辦會員變動當依內政部及本局前揭函文規定，先行重新

　　辦理公告事宜，再行申辦會員變動。惟查本案申請人陳○○先生依前

　　揭說明應明知其辦理之程序，卻於九十年七、九月未經先行申請『重

　　行公告補發會員名冊』程序，而逕向本市中山、大同區公所分別辦理

　　『祭祀公業保生大帝』及『○○崇神會』會員變動公告徵求異議，顯

　　已違反內政部及本局前揭函文，已符合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一十九條信

　　賴不值得保護『對重要事項提供不正確資料或為不完全陳述』之構成

　　要件，中山區公所、大同區公所應援引行政程序法第一一七條規定予

　　以撤銷公告。......六、本案當事人一再主張『天上聖母祠宇媽祖宮

　　祭祀公業保生大帝（○○崇神會）』係分屬不同主體，應分別向土地

　　所在地區公所分別辦理乙節，與其所提出四十九年十月（十）八日已

　　公告之『天上聖母祠宇媽祖宮祭祀公業保生大帝（○○崇神會）』之

　　資料影本及當事人九十年一月二十日向大同區公所僅申辦『○○崇神

　　會』會員變動之切結書亦提及『○○崇神會......與其他三個合併公

　　告』之意旨相悖，顯見當事人主張有明顯矛盾之處。....：九、請中

　　山區公所、大同區公所確實依說明三、四、六、七並參酌相關規定辦

　　理。」原處分機關接獲前開函後，即以九十年十二月十三日北市同民

　　字第九０二二三六六二００號函知訴願人○○○、○○○、○○○、

　　○○○及案外人○○○、○○○，撤銷原處分機關前揭九十年十月二

　　十五日北市同民字九０二二００五四００號函檢附「○○崇神會」變

　　動會員（派下）名冊等件徵求異議之公告原文。訴願人等不服，於九

　　十一年一月十八日向本府提起訴願，二月八日、四月一日、七月一日

　　、八月二十六日、十月八日、十二月六日補充訴願理由及資料，並據

　　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三、期間案外人○○○、○○○分別於九十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原處分機

　　關收文日期）及十一月二十九日以臺北郵局第二０七七七號存證信函



　　及異議書，就原處分機關九十年十月二十五日北市同民字九０二二０

　　０五四００號函辦理之「○○崇神會」變動會員（派下）名冊等件徵

　　求異議公告，向原處分機關表示異議。經原處分機關以九十年十二月

　　三日北市同民字第０九０二二三四七０００號函轉前開異議書予訴願

　　人○○○，並請訴願人○○○於文到之日起二個月內以書面向原處分

　　機關提出申復。

　　　　理　　由

一、按祭祀公業土地清理要點第二點規定：「祭祀公業土地之申報，由管

　　理人檢具左列文件，向該土地所在地之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民政機

　　關（單位）為之。其土地分屬不同民政機關（單位）管轄者，民政機

　　關（單位）受理時應相互會知。（一）申報書。（二）沿革。（三）

　　派下全員系統表及現員名冊。（四）土地清冊。（五）派下全員戶籍

　　謄本。（六）土地所有權狀影印本或土地登記簿影印本。（七）原始

　　規約，但無原始規約者，免附。祭祀公業如無管理人或管理人死亡、

　　行方不明或拒不提出申報者，得由派下員過半數推舉派下員一人，加

　　附推舉書為之。」第四點規定：「民政機關（單位）於受理申報後，

　　應於當地市、鄉、鎮、區公所及祭祀公業土地、祠堂、辦公處或祖墓

　　所在地之村里辦公處公告及陳列派下員全員名冊、系統表、土地清冊

　　三十日，並將公告文副本交由申請人於公告之日起連續刊登於當地通

　　行報紙三日。」第五點規定：「祭祀公業派下員或利害關係人對公告

　　事項有異議者，應於公告之日起二個月內以書面向受理申報之民政機

　　關（單位）提出。民政機關（單位）應於異議期限屆滿後將異議書轉

　　知申報人於二個月內申復，並將申報人之申復書繕本轉知異議人。異

　　議人如仍有異議，應於接到通知之翌日起二個月內向法院提起民事確

　　認派下權之訴，並將訴狀副本連同起訴證明送民政機關（單位）備查

　　。」第六點規定：「異議期限屆滿後，無人異議，或異議人於接到申

　　復意見之翌日起二個月內，逾期未向民政機關（單位）提出法院受理

　　訴訟之證明者，民政機關（單位）應核發祭祀公業派下全員證明書。

　　其經向法院起訴者，依確定判決辦理之。」第十一點規定：「祭祀公

　　業派下全員證明書核發後，如派下員有變動者，管理人、派下員或利

　　害關係人應檢具（一）派下全員證明書（二）變動部分之戶籍謄本（

　　三）系統表（四）拋棄書（無者免）（五）派下員變動名冊（六）規

　　約（無者免）等文件（七）向民政機關（單位）申請公告三十日，無



　　人異議後准予備查，如有異議，應比照第五點、第六點規定程序辦理

　　。」第二十四點規定：「民政機關（單位）對申報清理及備查之祭祀

　　公業，應備專冊建檔管理永久保存。地政機關對於祭祀公業土地應造

　　冊管理。」

　　內政部六十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臺內民字第七一三０八三號函釋略以

　　：「推舉申請人或代表人須確具信徒（會員）身分，經全體信徒（會

　　員）過半數承認蓋章。」

　　七十三年五月七日臺內民字第二二六一二０號函釋：「主旨：有關○

　　○○君申請修改神明會公業保生大帝繼承慣例一案，本部同意貴局之

　　處理方式及附帶之建議意見......附件......（三）神明會會員（信

　　徒）名冊公告比照祭祀公業土地清理要點規定辦理。（四）民政機關

　　所發神明會會員（信徒）名冊無確定私權之法律上效力。（五）神明

　　會會員（信徒）、管理人如有糾紛，係屬私權範圍，應由權利關係人

　　循司法途徑解決。」

　　七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臺內民字第七六七八四六號函釋：「主旨：

　　貴廳函請釋示藍齋爺神明會欠缺原始規約憑證，可否以法院和解筆錄

　　，據以公告發給神明會信徒名冊疑義......說明......二、按民政機

　　關受理神明會會員（信徒）名冊公告事項，僅係代為公告性質，行政

　　機關所發之會員（信徒）名冊，亦無確定私權之法律上效力；神明會

　　如確因年代久遠無法提出原始規約憑證，而能檢附其他足資證明該神

　　明會成立時期組織成員或出資證明等之佐證文件，主管機關得斟酌其

　　實際情況，逕依職權認定之......。」

　　八十年六月二十一日臺內民字第九三五四五一號函釋：「......說明

　　......二、按民政機關受理神明會會員（信徒）名冊公告事項，僅係

　　代為公告性質，行政機關所發之會員（信徒）名冊，亦無確定私權之

　　法律上效力；至本案００縣政府將神明會原經核准登記之文件銷燬及

　　該神明會自存之信徒名冊亦已遺失，政府機關無從據以補發，為昭慎

　　重，宜由主管機關參照本部六十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臺內民字第七一

　　三０八（三）號函及七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臺內民字第（三）七六

　　七八四六號函重新辦理公告事宜。」

　　八十年十二月十九日臺內民字第八０七九六三三號函釋：「主旨：關

　　於祭祀公業申辦案件，如土地分屬不同民政機關（單位）管轄者，可

　　否規定「以所轄土地面積較大者為受理機關」，俾便統一遵循乙案，



　　復請查照。說明....：二、本案本部同意貴廳意見，惟所擬意見請修

　　正為：『祭祀公業土地之申報案件，如土地分屬不同民政機關（單位

　　）管轄者，以所轄土地面積最大者為受理機關』，以資明確，並請轉

　　知所屬機關（單位）辦理。」

二、本件訴願及補充理由略以：

（一）按行政程序法第一百零二條規定：「行政機關作成限制或剝奪人民

　　　自由或權利之行政處分前，除已依第三十九條規定，通知處分相對

　　　人到場陳述意見......外，應給予該處分之相對人陳述意見之機會

　　　。」查訴願人等依法申請「○○崇神會」會員變動名冊公告事宜，

　　　原處分機關第一次已作成准許公告之處分，嗣竟又作成撤銷第一次

　　　處分之決定，且其作成第二次處分前，並未依法給予訴願人等陳述

　　　意見之機會，是依前揭規定，其處分即屬有重大明顯之瑕疵；且原

　　　處分機關在事實未變更之情形下，率爾撤銷第一次處分，則其第二

　　　次處分有重大明顯之瑕疵，已洵堪認定，自應認為第二次處分無效

　　　。再按行政程序法一百二十三條規定，合法之授益處分除具有：一

　　　、法規有准許廢止之規定；二、原處分機關保留行政處分之廢止權

　　　；三、附負擔之行政處分受益人未履行該負擔；四、行政處分所依

　　　據之法規或事實事後發生變更致不廢止該處分對公益將有重大危害

　　　；五、其他為防止或除去對公益之重大危害等要件之一時，得由原

　　　處分機關依職權為全部或一部之廢止外，基於行政法上之信賴保護

　　　原則，行政機關不得任意廢止之。查訴願人等依據內政部函頒之祭

　　　祀公業土地清理要點，向原處分機關申請「○○崇神會」會員變動

　　　公告事宜，並經原處分機關為第一次處分准許在案，則原處分機關

　　　在未具有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二十三條及判例所列情形，重新作成撤

　　　銷（實為廢止）第一次處分之第二次處分，依上開法律規定，其第

　　　二次處分顯非適法自明。

（二）次按行政程序法第八條規定：「行政行為，應以誠實信用之方法為

　　　之，並應保護人民正當合理之信賴。」緣訴願人同時就「天上聖母

　　　」、「祭祀公業保生大帝」及「○○崇神會」三個神明會，分別向

　　　原處分機關及臺北市中山區公所與臺北縣淡水鎮公所申請會員變動

　　　公告，嗣臺北市民政局就臺北市中山區公所函詢辦理變動公告疑義

　　　，於九十年七月三日以北市民三字第九０二一三七八四００號函，

　　　認定：「......三、本案當事人及原受理之行政機關皆無法提供相



　　　關原始資料，應如何提出事實證據以資認定乙節......參照本市前

　　　延平區公所七十一年五月四日北市延民字第四０一二號函內容之陳

　　　述、四十九年十月十八日公告案暨四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以北市

　　　延民字第一九五０號證明『該異議期間中並無任何提出異議』等檔

　　　存資料以觀，得推定四十九年公告程序已完成（有否核發會員名冊

　　　乙節，因資料散失而無法可稽）。故貴所依本市前延平區公所四十

　　　九年十月十八日公告案，受理申辦會員變動事宜應無不可。」，並

　　　已副知訴願人，其後原處分機關果真為核准公告之處分，是訴願人

　　　即善意相信本件申請案已經審查合格，惟原處分機關竟任意撤銷其

　　　第一次處分，核其處分顯已違反前揭信賴保護原則，自難維持。

（三）有關神明會申請辦理會員名冊公告案，應比照內政部函頒之祭祀公

　　　業土地清理要點辦理，有內政部七十三年五月七日臺內民字第二二

　　　六一二０號函可稽，且亦為原處分機關所不否認，是原處分機關就

　　　其受理本件會員變動公告事項，自應悉依上開要點之規定辦理，先

　　　予敘明。辦理神明會會員變動公告所需文件及流程，訴願人於申請

　　　會員名冊變動時，所檢附之文件已完全符合祭祀公業土地清理要點

　　　第十一點規定，則原處分機關主張訴願人申請文件不全，即與事實

　　　不符。依祭祀公業土地清理要點第十一點規定，並未要求申請人需

　　　提出文件原本，是訴願人檢附影本文件即無不合；而前揭內政部八

　　　十年六月二十一日臺內民字第九三五四五一號函釋表示「僅附原承

　　　辦機關公告該公業之函稿影本......應先申請原核發機關將該證明

　　　書公告作廢補行核發後，再依規定辦理」之解釋，乃增加法律所無

　　　之限制，揆諸上開規定及大法官解釋意旨，該行政釋示除有違依法

　　　行政原則之法律優位原則外，亦因違反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而應

　　　不予適用。就「派下全員證明書」部分，訴願人等亦已提出前臺北

　　　市延平區公所自行於中央日報公告之報紙全版及證明書影本各乙份

　　　，是本件申請所需文件並無欠缺，惟原處分機關竟以文件欠缺為由

　　　，顯有未依事實認定及適用法律錯誤之違法，其第二次處分自難維

　　　持。原處分機關要求申請人提出文件正本，毫無依據，已如前述；

　　　況本案前次於四十九年公告，距今年代久遠，神明會原有之十六位

　　　管理人亦已先後辭世，現今只餘六人，連原承辦單位之延平區公所

　　　亦不復存在，政府機關本身亦無存檔可稽，是原處分機關仍苛求訴

　　　願人需提出文件原本，顯然不合情理，亦為事實上不可能。



（四）再按行政程序法第四條規定「行政行為應受法律及一般法律原則之

　　　拘束」。查原處分機關以本案於公告期間有同為該神明會之管理人

　　　○○○、○○○提出異議，為昭慎重乃本諸權責予撤銷公告乙節，

　　　顯已違反祭祀公業土地清理要點之規定。蓋祭祀公業土地清理要點

　　　第十一點已明文規定「如有異議，應比照第五點、第六點規定程序

　　　辦理。」。是祭祀公業土地清理要點對異議之程序之處理，已有規

　　　定可供遵循，且其處理程序僅止於命異議人提起訴訟，並非撤銷原

　　　核准公告之處分，惟原處分機關竟不依上開要點處理，而以「本案

　　　於公告期間有同為該神明會之管理人○○○、○○○提出異議」，

　　　作為撤銷第一次處分之依據，其第二次處分已顯然違法，自難續予

　　　維持。

（五）臺北市政府民政局以其曾於七十一年七月十九日函復訴願人○○○

　　　並依內政部八十年六月二十一日臺內民字第九三五四五一號函釋意

　　　旨，認定本案訴願人○○○依前揭說明應明知其辦理之程序，卻於

　　　九十年七月、九月未經先行申請「重行公告補發會員名冊」程序，

　　　顯已違反內政部及該局前揭函文，已符合行政程序法第一百十九條

　　　信賴不值得保護「對重要事項提供不正確資料或為不完全陳述」之

　　　構成要件，因而為撤銷公告之處分。惟其所陳，並非的論，茲分述

　　　如下：

　　1.臺北市政府民政局七十一年函復訴願人○○○之主旨為「如需重新

　　　發給（派下）名冊」，與本案訴願人等所申請「變動會員名冊徵求

　　　異議公告」，分屬二事，原處分機關與臺北市政府民政局將其混為

　　　一談，已屬謬誤；況其另引內政部之函釋，其作成日期在八十年六

　　　月二十一日，遠在臺北市政府民政局七十一年函復訴願人○○○之

　　　後九年，則原處分機關如何能責令訴願人○○○知悉前開內政部作

　　　成之函釋內容。是原處分機關以此作為訴願人等有信賴不值得保護

　　　之事由而為撤銷處分，其決定顯屬無稽。又查本件訴願人等依法申

　　　請「○○崇神會變動會員名冊徵求異議公告」，所檢附之文件，依

　　　前述第三項第二款及原處分機關「訴願答辯書」事實欄所列共十一

　　　項，遠超過「祭祀公業土地清理要點」第十一點所規定之六項，足

　　　見訴願人等已竭力提出相關資料用供原處分機關參酌，並無任何隱

　　　瞞；且原處分機關迄今未曾說明訴願人等所提出之上開資料內容有

　　　如何之不正確或不完全，是其援引主張訴願人等有信賴不值得保護



　　　，委無足採。原處分機關若以此認定訴願人已該當信賴不值得保護

　　　之構成要件，其決定顯然錯誤，自難維持。

　　2.原處分機關及臺北市政府民政局依據內政部八十年六月二十一日臺

　　　內民字第九三五四五一號函釋略以：神明會原經核准登記之文件銷

　　　燬及該神明會自存之信徒名冊亦已遺失，政府機關無從據以補發，

　　　宜由主管機關參照本部六十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臺內民字第七一三

　　　０八號函及七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臺內民字第三七六七八四六號

　　　函重新辦理公告事宜，惟上開函釋之標題以「神明會原經核准登記

　　　之文件，全遭銷燬及遺失之處理」，足見上開函釋係在相關資料完

　　　全亡佚無可考之情形下，始有其適用，然本件訴願人於申請辦理會

　　　員變動公告時，已檢附所需全部文件之影本，與前開函釋之情形有

　　　別，自無該函釋之適用自明。原處分機關誤引上開函釋為其撤銷之

　　　理由，其處分自非適法。

三、卷查依前臺灣省臺北市延平區公所四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北市延民

　　字第一九五０號證明影本及中央日報四十九年十月十九日第五版所刊

　　登臺北市延平區公所公告影本所載，「天上聖母、祠宇媽祖宮、祭祀

　　公業保生大帝（金同順崇神會）」於當時即進行變動管理人名冊公告

　　，變動後之管理人共十六人，分別為訴願人○○○、○○○、○○○

　　、○○○及案外人○○○、○○○、○○○（已歿）、○○○（已歿

　　）、○○○（已歿）、○○○（已歿）、○○○（已歿）、○○○（

　　已歿）、○○○（已歿）、○○○（已歿）、○○○（已歿）、○○

　　○（已歿），此有上開文件影本各乙份附卷可稽。嗣訴願人○○○、

　　○○○、○○○、○○○以「○○崇神會」現存管理人之身分，於九

　　十年一月二十日召開九十年度第一次會員大會，共同推舉訴願人○○

　　○、○○○、○○○、○○○、○○○等五人為新增會員，並共同推

　　舉訴願人○○○向原處分機關申辦「○○崇神會」變動會員名冊公告

　　事宜，經原處分機關以九十年十月二十五日北市同民字第九０二二０

　　０五四００號公告「○○崇神會」變動會員名冊等件徵求異議事宜。

　　惟本府民政局以九十年十二月五日北市民三字第九０二二七七九八０

　　０號函知原處分機關將前開「○○崇神會」變動會員名冊徵求異議之

　　公告撤銷，其理由主要為：本件「○○○○○○○○○祭祀公業保生

　　大帝（○○崇神會）」訴願人自存之原始資料遺失，而行政機關亦無

　　原核准登記檔案資料時，欲申辦會員變動，當依內政部八十年六月二



　　十一日臺內民字第九三五四五一號函釋意旨及本府民政局曾以七十一

　　年七月十九日北市民三字第一０一五二號函請訴願人○○○，先行重

　　新辦理公告事宜，再行申辦會員變動。然訴願人○○○明知辦理程序

　　，卻於九十年十月未經先行申請「重行公告補發會員名冊」程序，而

　　逕向原處分機關辦理「○○崇神會」會員變動公告徵求異議，已符合

　　行政程序法第一百十九條信賴不值得保護「對重要事項提供不正確資

　　料或為不完全陳述」之構成要件，原處分機關乃援引行政程序法第一

　　百十七條規定予以撤銷系爭公告，尚非無據。

四、惟查本府民政局係以參照內政部八十年六月二十一日臺內民字第九三

　　五四五一號函釋意旨，認定神明會原經核准登記之文件銷燬及該神明

　　會自存之信徒名冊亦已遺失，政府機關無從據以補發，為昭慎重，宜

　　由主管機關參照該部六十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臺內民字第七一三０八

　　三號函及七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臺內民字第（三）七六七八四六號

　　函重新辦理公告事宜；及該局亦曾以七十一年七月十九日北市民三字

　　第一０一五二號函請訴願人○○○，先行辦理重新公告再發給會員名

　　冊之程序等理由為據。惟前開內政部函釋所援引之該部七十八年十二

　　月二十八日臺內民字第七六七八四六號函釋意旨則指出，神明會如確

　　因年代久遠無法提出原始規約憑證，而能檢附其他足資證明該神明會

　　成立時期組織成員或出資證明等之佐證文件，主管機關得斟酌其實際

　　情況，逕依職權認定，而據以公告發給神明會信徒名冊。查本案訴願

　　人等既已提出前臺灣省臺北市延平區公所四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北

　　市延民字第一九五０號證明影本及○○日報四十九年十月十九日第五

　　版所刊登臺北市延平區公所公告影本，且○○日報社亦以九十一年八

　　月八日銘秘字第一０五號函表示，經查閱該報民國四十九年十月十八

　　日、十九日、二十日，在該報刊登北市延民字第一九五０號公告，確

　　實無誤，以證明「天上聖母、祠宇媽祖宮、祭祀公業保生大帝（○○

　　崇神會）」業已辦理合併公告，且經本市延平區公所核發會員全員證

　　明，雖該等文件均非正本，然此與內政部前揭八十年六月二十一日臺

　　內民字第九三五四五一號函釋所指原經核准登記之文件銷燬及該神明

　　會自存之信徒名冊亦已遺失之情形，尚屬有間，蓋影本與正本間之差

　　異，僅在於證明力強弱之分，而依前揭內政部七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八

　　日臺內民字第七六七八四六號函釋意旨，訴願人等既已檢附其他足資

　　證明該神明會成立時期組織成員之佐證文件，本件主管機關似得斟酌



　　其實際情況，逕依職權認定而據以辦理公告。又依前揭祭祀公業土地

　　清理要點第二十四點之規定，神明會申報備查之文件，民政機關（單

　　位）應備專冊建檔永久保存，是於神明會自存之原始資料及主管機關

　　檔存資料均遺失時，僅單方面課以申請人需提出文件原本之義務，似

　　亦屬過重。

五、況訴願人等另案申請辦理「祭祀公業保生大帝」變動會員名冊徵求異

　　議公告前，即曾數度就有關「祭祀公業保生大帝」與「天上聖母祠宇

　　媽祖宮」、「○○崇神會」是否為同一主體，得否分別向管轄所有坐

　　落土地之不同主管機關，辦理變動名冊公告事宜及辦理變動名冊公告

　　之相關程序等事項函詢原處分機關及本府民政局。而本府民政局亦曾

　　函請內政部釋示，並以九十年七月三日北市民三字第九０二一三七八

　　四００號函表示，本件參照本市前延平區公所七十一（四十七）年五

　　月四日北市延民字第四０一二號函內容之陳述及四十九年十月十八日

　　公告案及四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北市延民字第一九五０號證明等檔

　　存資料，得推定四十九年公告程序已完成，故原處分機關依本市前延

　　平區公所四十九年十月十八日公告案，受理申辦會員變動事宜應無不

　　可。足徵本府民政局對本件申請案內容應已知悉，並依據相關法令作

　　成職務指示，惟該局卻於前開九十年十二月五日北市民三字第九０二

　　二七七九八００號函表示，訴願人○○○先生明知辦理程序，於九十

　　年九月間未經先行申請「重行公告補發會員名冊」程序，而逕向原處

　　分機關辦理「○○崇神會」會員名冊變動公告徵求異議，已符合行政

　　程序法第一百十九條信賴不值得保護之構成要件云云，顯與該局前開

　　函復內容矛盾，亦即本件訴願人等係依本府民政局之指示，分別向原

　　處分機關及本市中山區公所申辦「○○崇神會」及「祭祀公業保生大

　　帝」之變動會員名冊公告事宜，且有關本案當事人及原受理之行政機

　　關皆無法提供相關原始資料乙節，本府民政局亦已知悉，何以本件於

　　事實及法令俱相同之情況，該局對本案進行之程序有完全不同之見解

　　？是否確有行政程序法第一百十九條所定信賴不值得保護之情狀，非

　　無疑義。

六、次查本件原處分機關依據訴願人等之申請而辦理變動會員名冊公告徵

　　求異議，公告期間案外人○○○及○○○（二人均為『○○崇神會』

　　管理人）已以書面向原處分機關提出異議，原處分機關亦函轉訴願人

　　○○○請其提出申復，至此可認定有關「○○崇神會」變動會員名冊



　　乙案確有爭議，原處分機關似應依據前揭祭祀公業土地清理要點第五

　　點及第六點之規定，於申請人提出申復而異議人如仍有異議時，通知

　　異議人於收受通知之翌日起二個月內向法院提起民事確認會員權之訴

　　，其經向法院起訴者，依確定判決辦理之。亦即有關變動會員名冊之

　　相關爭議，宜由司法機關判決認定，行政機關僅需為形式審查即已足

　　，蓋依前開內政部八十年六月二十一日臺內民字第九三五四五一號函

　　釋所示，民政機關受理神明會會員名冊公告事項，僅係代為公告性質

　　，行政機關所發之會員名冊，並無確定私權之法律上效力。

七、末查本件訴願人等係分別就神明會「天上聖母」、「○○崇神會」、

　　「祭祀公業保生大帝」向臺北縣淡水鎮公所、本市大同區公所及原處

　　分機關申請辦理變動會員名冊公告事宜，有關天上聖母會員變動名冊

　　公告事宜，業經臺北縣淡水鎮公所以九十年八月二十二日臺縣淡民字

　　第九０一二五八０六號公告在案，該鎮公所並以九十一年五月二十二

　　日北縣淡民字第０九一００一六一四九號函發給「天上聖母」信徒（

　　會員）變動名冊。細查本件申請案雖與「天上聖母」會員變動名冊公

　　告及核發乙案並非相同案件，惟訴願人等檢附之資料及申請程序似無

　　二致，原處分機關與臺北縣淡水鎮公所同為該等案件之民政主管機關

　　，其適用法令及事實認定何以有如此差異？亦值原處分機關究明。本

　　案既有上述各項疑點，應將原處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於收受決定書

　　之次日起九十日內另為處分。

八、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有理由，爰依訴願法第八十一條之規定，決定

　　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委員　黃茂榮

　　　　　　　　　　　　　　　　　　　　　　　　　　委員　薛明玲

　　　　　　　　　　　　　　　　　　　　　　　　　　委員　楊松齡

　　　　　　　　　　　　　　　　　　　　　　　　　　委員　王惠光

　　　　　　　　　　　　　　　　　　　　　　　　　　委員　陳　敏

　　　　　　　　　　　　　　　　　　　　　　　　　　委員　曾巨威

　　　　　　　　　　　　　　　　　　　　　　　　　　委員　曾忠己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十二月十日

　　　　　　　　　　　　　　　　　　　　　　　　　　市長　馬英九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決行




